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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证券简称：复星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114

上上海海复复星星医医药药（（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为为控控股股子子公公司司提提供供担担保保的的进进展展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

 担担保保对对象象及及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被被担担保保方方 11

名称 复星医药产业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 50,000 万元

截至 2025 年 7 月 7 日，包

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折合人民币约 964,103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1系担保方1之全资子公司，

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被被担担保保方方 22

名称 汉霖制药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 15,000 万元

截至 2025 年 7 月 7 日，包

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 126,55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2系担保方2之全资子公司，

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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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累计计担担保保情情况况

对对外外担担保保逾逾期期的的累累计计金金额额 人民币 0 元

截截至至 22002255 年年 77 月月 77 日日，，包包括括本本次次担担保保在在

内内，，本本集集团团实实际际对对外外担担保保金金额额
折合人民币约 2,442,990 万元

对对外外担担保保金金额额占占 22002244 年年 1122 月月 3311 日日

本本集集团团经经审审计计净净资资产产的的比比例例
51.69%

一一、、担担保保情情况况概概述述

（（一一））本本次次担担保保的的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1、2025 年 7 月 7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一》，约定由本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中国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的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包括（1）于 2025 年 7

月 5 日至 2026 年 7 月 4 日期间（含首尾两日）与中国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

项下债务、以及（2）于《保证合同一》生效前因融资而已对中国银行形成但未

清偿的债务，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025 年 7 月 7 日，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与建设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二》，

约定由复宏汉霖为其控股子公司汉霖制药于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期间与建设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

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该主合同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如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

/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二二））担担保保事事项项已已履履行行的的内内部部决决策策程程序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2024 年度股东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本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2025 年 6

月 25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董事会、股东会另行批

准。



3

（（三三））担担保保预预计计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经本公司股东会批准，自 2024 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时（即 2025 年 6 月 24 日）

起至 2025 年度股东会结束时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

之时止，本集团可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504,800 万元（包括

但不限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1
、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时，

股东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

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截至 2025 年 7 月 7 日，该已获批担保额度及其使用情况（包含本次担保在

内）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被担担保保方方
已已获获批批的的

担担保保额额度度
22

已已使使用用的的

担担保保额额度度

剩剩余余可可用用

担担保保额额度度
22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不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109,100 65,000 3,044,100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95,700 0 395,700

合合计计 33,,550044,,880000 6655,,000000 33,,443399,,880000

1 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
2 根据股东会授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如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尚有余额未使用的，该等余额可调剂用于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不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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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被被担担保保方方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一一））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11、、被被担担保保方方 11

被担保方 1 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 1 名称 复星医药产业

上市公司对被担保方 1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玉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340514991

成立时间 2001 年 11 月 27 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9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物临床试验服务；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售，

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
3

（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74,806

负债总额 1,447,065

资产净额 927,741

营业收入 47,918

净利润 85,360

3 单体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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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被被担担保保方方 22

被担保方 2 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 2 名称 汉霖制药

上市公司对被担保方 2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持有其 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朱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3987290369

成立时间 2014 年 6 月 26 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4,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
4

（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6,790

负债总额 311,763

资产净额 145,027

营业收入 498,546

净利润 31,183

三三、、担担保保协协议议的的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一一））《《保保证证合合同同一一》》

1、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中国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

币 50,000 万元的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包括（1）

于 2025 年 7 月 5 日至 2026 年 7 月 4 日期间（含首尾两日）与中国银行所签订的

4 单体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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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以及（2）于《保证合同一》生效前因融资而已对中国银

行形成但未清偿的债务。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应向中国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

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一》自 2025 年 7 月 7 日起生效。

（（二二））《《保保证证合合同同二二》》

1、由复宏汉霖为汉霖制药于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期间与建

设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汉霖制药依约应向建设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

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每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主合同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如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保证合同二》自 2025 年 7 月 7 日起生效。

四四、、担担保保的的必必要要性性和和合合理理性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

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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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董董事事会会意意见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

度内发生，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团经

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限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

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

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

根据本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六、、累累计计对对外外担担保保数数量量及及逾逾期期担担保保的的数数量量

截至 2025 年 7 月 7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

人民币约 2,442,990 万元
5
，约占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1.69%；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

单位之间发生的担保。

截至 2025 年 7 月 7 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七、、释释义义

《保证合同一》 指
2025 年 7 月 7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

《保证合同二》 指
2025 年 7 月 7 日，复宏汉霖与建设银行签订的《本金最高

额保证合同》

本公司、担保方 1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宏汉霖、

担保方 2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

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被担保方 1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汉霖制药、

被担保方 2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5 其中外币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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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中国银行 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支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八日


